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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和把村（队）办工业从农业划归工业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和把村（队）办
工业从农业划归工业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国发[1984]189号）

国务院同意国家统计局《关于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和把村（队）办工业从农业划归工业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 们，请贯彻执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蓬勃发展，为反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成果，全面掌握和研究农村经济发展的动态，有必要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同时，为正确反映不同阶段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应当把村（队）办工业从过去计入农业改为计入工业。

农业总产值是农村社会总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有关的经济问题时，这两个指标应当同时计算。

国家统计局关于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和把村（队）办

工业从农业划归工业的请示报告（摘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象过去那样只计算农业总产值，已经不能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经我们调查研究，并征得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农牧渔业部同意，拟从一九八四年开始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以利于全面地科学地表现农村各生产部门的综合发展水平和速度。现将有关的几个问题报告于下：

一、 农村社会总产值计算范围：

（一）全部农业总产值，即全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的农业产值。

（二）农村工业总产值，包括乡镇工业产值和农村个体工业产值。乡镇工业包括原来属于公社办、 大队办和生产队办的工业， 政社分设后属于乡和村的合作经济组织举办的工业，以及农村中近年来出现的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工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农村个体工业。

（三）农村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的总产值。这几个部门的总产值的计算范围和计算方法，将在《农村社会总产值计算方案》中作出具体规定。

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的目的，主要是用以表明农村经济发展面貌。因此，它应当反映农村中的农民从农业逐渐分离出来，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各类生产及其对社会贡献大小的状况。它的计算范围，应当只包括这几个部门对农村本身的经济发展比较直接起作用的部分，即只包括上列三条中所述的部分，而不应当包括虽然企业设在农村，但却属于县以上国营经济性质的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企业等的产值。

二、 将村（队）办工业从过去属于农业改划归工业：

为了在统计中正确反映农村各业发展的真实状况，有必要村办工业即过去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的工业，从过去属于农业改划归农村工业。

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成立以后，除公社办的工业以外，许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陆续办起了工业。当时队办工业主要是以自给性的农副产品的简单加工为主，生产规模小，其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不大。因此，一九六０年二月，国家计委党组、农业部党组和国家统计局党组，根据当时中央召开的农业书记会议和工业书记会议《关于社办工业与农副业划分原则的提议》，在给中央的《关于农业总产值计算范围和计算方法问题的报告》 中， 提出将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工业作为农业中的副业，其产值计入农业总产值中。

作出上述计算规定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期间农村队办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原来的规定同当前的情况已很不适应，突出表现在：

（一）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工业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再把队办工业包括在农业总产值内，不能正确地反映农业生产增长的实际情况了。一九六○年队办工业总产值为九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２％；一九八三年队办工业总产值达三百七十一亿元，已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３％。天津、上海两市的农村队办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５７％和４５％，江苏、浙江、山西三省占农业总产值的２４％以上。

（二）将原来的社办工业产值计入全部工业产值，而将原来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的工业产值计入农业产值，这就把整个农村工业的总产值割裂开来了，不能反映现在农村工业总产值的全貌。

（三）多年来，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工业的一些重要产品，例如小煤窑的煤，小电业的电，以及小水泥、硫铁矿、磷铁矿、铁矿石、原盐、糖、食用植物油等产品的产量，都已统计在全部工业的产品产量中，而它们的产值却被计算在农业产值中，产量计算和产值计算互相脱节，这在理论上也难以站得住脚。

此外，如果继续把原来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的工业计入农业产值，也不便于同国外进行比较。国际上，一般都把农村小工业和个体工业统计在工业中。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建议从一九八四起，将农村工业中的村办工业产值，即原来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工业的产值，从过去计入农业改为计入工业，农业总产值不再包括这部分；在计算农村社会总产值时，则把这部分产值包括在农村工业总产值之内。

三、 关于划分农村工业和农业的界限：

在农村的实际生产活动中， 某些工业生产同农业生产的界限， 不可能划分得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可作为农村工业（即全部乡镇工业和农村个体工业）计算工业总产值的，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有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生产组织、场所、设备和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员。

（二）常年从事工业生产活动，或全年开工时间在三个月以上的季节性工业生产活动。

（三）乡镇工业中属于独立核算的单位；或虽非独立核算单位但是有单独的帐目，能够同农业及其它生产行业分开核算的，以及自行核算的农村个体工业。

（四）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了营业执照。

以上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方可计算农村工业产值。对以农业为主而只在某些时候进行一些工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应当仍按其主业计入农业总产值。

以上报告如无不当，请批转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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